茂名市人民医院消防通道标识设置项目

需

求

文

件
茂名市人民医院
2020年  月  日
第一部分邀请函
茂名市人民医院对消防通道标识设置项目进行公开信息，欢迎符合资格条件供应商参加。

一、项目名称：茂名市人民医院消防通道标识设置项目

二、项目内容及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要求)

1.内容： 具体要求详见用户需求书；

2.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10天内完工；

3.服务地点：茂名市人民医院；

4.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

5.供应商应对所有需求内容进行响应，不允许只对包组内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响应。

三、供应商资格：

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四、供应商须知
1. 有意向参与的供应商可在以下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前报名；
2.报名时间：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上午9:00-12:00，下午3:00-5:30，节假日除外。
3.报名地点：茂名市为民路101号茂名市人民医院5号楼2楼招标采购办公室
4.报名费用：本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

5.本需求文件的解释权归茂名市人民医院所有
6. 以上资料纸质版加盖公章递交到茂名市为民路101号茂名市人民医院5号楼2楼招标采购办公室（接受邮寄）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钟小姐

联系电话：0668-2922921、0668-2922306
邮箱：1094407878@qq.com
茂名市人民医院
                                                  年    月    日
用户需求书

项目概述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消防车道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茂名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禁止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通告》的规定，设置消防通道标识（包括边框线及热熔字）
1.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规格
	要求
	数量
	备注

	1
	边框线
	单个框长：16米，线宽200mm
	黄色热熔漆，每套16米
	25套
	

	2
	热熔字
	框内字尺寸：800*600mm
	黄色热熔漆，每套8个字
	
	

	3
	样式
	
	
	
	


服务要求：

1.承包范围：本项目包括边框线、消防车道禁止占用字样等。

2.承包方式：采取包人工、包材料、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承包。

3.合同生效之日起，成交供应商自行购买足额的人身、意外伤害、车辆等保险，成交供应商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或安全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责任和费用。

4.成交供应商在工作过程中如损坏采购方或第三方财物，成交供应商负责修复或赔偿。
5.项目完成施工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方提交书面报告申请项目验收，并由采购方与成交供应商共同组织项目验收。
6.如项目完成施工，而施工结果无法满足采购方要求（指采购方需求及合同要求），采购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继续改进，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直至项目完全达到采购方要求，期间采购方无需提供任何费。
7.在合同期内采购方随时可以对项目情况质量进行检查，成交供应商应在积极安排技术人员及相关仪器设备到现场进行配合。

报价及方案要求：

响应供应商须负责整个项目所有的工程任务。

2.响应供应商按服务分项报价表的格式进行响应报价。
3.响应供应商须确保各项清淤服务及所有配套服务的完整性。对于需求文件没有列出，而对服务的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且应属于服务需求配带的，响应供应商有责任给予补充，所需费用已全部包含在响应报价内。
4.响应供应商需提交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进场所配置设备、安排人员数量、清理各环节注意事项及验收流程等），格式自拟。

5.响应供应商应当对采购方实施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自行勘察，以获得由成交供应商自己负责的有关编制响应文件和签署合同的所有信息，一旦签署合同这种考察即被认为其结果已在推荐文件中的充分反映；若因本项目实施中可能出现其它未知因素和需求文件、推荐文件无法体现的内容而产生费用，该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响应文件
（正本）
采购项目名称：茂名市人民医院消防通道标识设置项目

报价单位名称：                    
日期：             年      月      日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
1.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资格证明书
致：茂名市人民医院：
        同志，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签发日期：           单位：           （盖章）
附：
代表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主营（产）：
兼营（产）：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3.将此证明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为避免废标，请供应商务必提供本附件）

1.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致：茂名市人民医院：
兹授权             同志，为我方签订经济合同及办理其他事务代理人，其权限是：
                                                   。
授权单位：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私章）
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       签发日期：
附：
代理人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主营（产）：
兼营（产）：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
  3、将此证明书提交对方作为合同附件。
  4、授权权限：全权代表本公司参与上述采购项目的磋商响应，负责提供与签
   署确认一切文书资料，以及向贵方递交的任何补充承诺。
  5、有效期限：与本公司响应文件中标注的磋商有效期相同，自本单位盖
   公章之日起生效。
  6、磋商签字代表为法定代表人，则本表不适用。

2.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响应供应商
	

	总报价
	（大写）人民币                     元整（￥           元）

	


注：
1.响应供应商须按要求填写所有信息，不得随意更改本表格式。
2.报价中必须包含货物及零配件的购置和安装、运输保险、装卸、培训辅导、质保期售后服务、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所有价格均应以人民币报价，金额单位为元。
3.此表是响应文件的必要文件，是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还应另附一份并与优惠声明（若有）封装在一个信封中，作为开标之用。
4.所投货物/服务为小型或微型企业产品的，请在上表中标注，填写小型/微型企业产品/服务价格合计一项，并提供附表《中小微企业声明函》，否则将不作为中小企业产品进行相应的价格扣除。
响应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响应供应商名称（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3.效果图样式（务必提供）：

消防车道


禁止占用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反面）粘贴处


（按原件大小）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正面）粘贴处


（按原件大小）








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反面）粘贴处


（按原件大小）











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正面）粘贴处


（按原件大小）








